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章程（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学院教学工作，促进教学管理的科学

化、规范化和民主化，根据学校有关规定，结合我院实际,

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院教学指导

委员会），并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是学院在教学工作方面的指

导、咨询和审议机构。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三条 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在院党委、行政领导下开展

工作。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由学院校内外有关专家组成。马克

思主义学院院长兼任院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院教学指

导委员会每届任期四年，届内可根据工作需要对组成人员进

行调整和充实。 

第三章 职责范围 

第四条 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有意见发表权、投票表决

权和会议动议权；有参加教学委员会会议、接受会议布置工

作的义务，对不宜公开的议事内容有保密的义务。 

第五条 院教学指导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1.审议学院教

学工作方面的规划和教学改革方案；2.审定学院新增专业的

论证、评估；3.审定教研室课程建设规划和教学工作；4.审

定学院的培养方案和各课程教学大纲；5.审议推荐各级参加

教学竞赛人选；6.评审精品课程、教学研究项目、教学名师、

品牌（特色）专业等质量工程项目，7.评审教学成果(教研



著作,教学论文,教材,课件,教辅资料等)；8.对教学事故提

出处理建议；8.审议实践教学基地和实验室建设规划；9.其

它与教学相关需教学指导委员会审定和参与的工作。 

第四章 管理与实施 

第六条 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由教学委员会主任

主持。在每学期的期初、期中、期末应召开全体委员会会议，

审议教学工作计划、执行教学检查和教学总结的情况。根据

教学工作需要，可以临时召开全体委员会会议。 

第七条 与会委员达到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二以上时，院

教学指导委员会会议方可举行。审议重大教学问题前应进行

充分讨论，投票表决时应有全体委员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方

为通过。会议应有会议纪要。 

第八条 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每学期不少于 5 次深入

到课堂进行调查研究，倾听师生对教学工作的意见，以取得

正确的信息反馈。 

第九条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每学期进行一次工作小结，并

向学院汇报工作情况。 

第十条 本章程自颁布之日起施行,解释权在院教学指

导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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